附件1
	[bookmark: _GoBack]种公畜购置补贴申请表

	养殖主体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
	

	通讯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一卡通持卡人信息/对公账户
	
	一卡通/银行卡号
	

	存栏母畜数量
	

	申请补贴资金
	种公畜购置数量（头/只）
	

	
	补贴资金合计（元）
	

	申请人：
年   月   日
	村（社区）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	乡（街道）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	市农业农村局 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备注：1.提交此表时，需提供公畜采购合同、发票、种畜核查证明（三证齐全）、动物检疫证明。
      2.每户（场）申请补贴种公羊数量与存栏能繁母羊比例不低于1:50比例、种公牛数量与存栏能繁母牛比例不低于1:30比例。
      3.享受补贴的种畜3年内不得出售，已享受过本次补贴的种公畜不得重复补贴。

	

	




